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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投标人： 

招标人现对肥东县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医技住院综合楼、公共卫生

综合楼项目工程（项目编号：2025ADDGZ00075）答疑如下： 

1、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详细评审标准中 2.2.2 投标人奖项

荣誉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以颁奖文件颁布时间或颁奖

单位官网文件发布时间为准），投标人承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项目

获得市级（设区）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在国内依法登记注册的行业

协会（或学会）办法的优质工程奖项的，每提供一个得 2分，本项最

高得 4分。” 

请问：我司以参建单位在 2022年获得黄山杯奖是否符合“自 2020

年 1月 1日以来（以颁奖文件颁布时间或颁奖单位官网文件发布时间

为准），投标人承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项目获得市级（设区）及以

上行政主管部门或在国内依法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或学）办法的优

质工程奖项的，每提供一个得 2分”的要求？ 

答：不符合，需为承建单位获得的奖项。 

2、本项目的项目名称和标段名称是否一致，都为：肥东县第七

人民医院门诊医技住院综合楼、公共卫生综合楼项目工程？电子清单

中的项目、标段名称为：肥东县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医技住院综合楼、

公共卫生综合楼项目。请问项目、标段名称以哪个为准保持统一？  

答：均予以认可。 

3、招标文件第 59页，需评审人工和主要材料一览表评审（如有）：



投标人应响应招标人《可调整价差人工和主要材料一览表》的内容；

对于招标人发放的《可调整价差人工和主要材料一览表》中第 1列（序

号）、第 2列（名称、规格、型号）、第 3列（计量单位）、第 4列

（数量）内容不得修改，不得增删或改变顺序。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

其人工费工日单价不得低于工程所在地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折

算的工日单价。  

招标人给的“附件 1可调整价差主要材料一览表”文档，人工和

材料的数量是由最高投标限价编制的定额所生成。投标人所做的电子

清单接口文件中的人工和材料汇总的数量也需要与招标人给的数量

保持一致吗？ 

答：对于招标人发放的《可调整价差人工和主要材料一览表》中

第 1 列（序号）、第 2 列（名称、规格 、型号）、第 3 列（计量单

位）、第 4列（数量）内容不得修改，不得增删或改变顺序。  

4、招标文件 183 页“（二）建设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193 页

“（十九）异常低价评审表”是否都为“电子清单接口文件”所生成

内容，报价文件中不需要再提供？ 

答：投标人根据招标人发布的“发投标人----肥东县第七人民医

院门诊医技住院综合楼、公共卫生综合楼项目.zip”和招标文件中“投

标文件格式”制作报价文件并上传，无需重复上传。 

5、本项目详细评审业绩要求自 2020年 1月 1日以来（以竣工验

收时间为准），具备单个合同金额不低于 3500 万元的公共建筑工程

施工业绩。 

问：我单位提供合同额不低于 3500 万元的“学校学生公寓”业

绩，属于“科教文卫”类公建项目，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答：满足。 

6、招标文件 P612.2.2商务文件详细评审标准中投标人业绩及奖

项荣誉联合体双方任意一方提供均可，请问其中的项目经理业绩是否

联合体双方任意一方提供均予以认可，请明确。 

    答：项目经理业绩须提供拟任项目经理的业绩。 

7、在图纸“苗木表”中部分植物数量与清单数量不一致，具体

见下表，请问是否调整？ 

答：经复核招标清单工程量和图纸的工程量表一致，投标人以招

标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为准，自行投标，综合报价，中标价后价格不

予调整。 

8、联合体投标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诚信投

标承诺书是否牵头人提供即可? 



    答：牵头人提供即可。 

9、PDF 版招标文件中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无投标文件制作

软件的评审因素索引表格式，请明确是否需要提供，若需要提供，请

明确具体格式内容? 

    答：无需提供。 

10、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协议加盖电子章是否认可? 

答：认可。 

11、详见招标文件 P28-29页，第二章投标人须知-附录 5资格审

查条件（项目经理最低要求），业绩证明材料第二类：（2）中标查

询网址及查询截图，或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网站公布的施工许可

证办理查询截图，或信用评价体系查询截图。无法提供以上截图的，

应当提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证明材料。   

我方业绩中提供当地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许可证原件扫描件，是

否认可。 

答：认可。 

12、招标清单中非机动车棚未计入，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

不再调整，投标单位在总体报价中综合考虑报价，中标后需要按照图

纸进行非机动车棚的施工，不再增加造价。 

本招标项目消防审查内容已上传至答疑附件，由消防审查内容引

起的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不再调整，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中

标后需要按消防审查的内容进行施工，不再增加造价。 

注：此答疑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招标人：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得心路与四顶山路 

交口东南角双创中心大厦 13楼 

联系人：张挺 

联系方式：0551-67896658 

招标代理机构：肥东县公共资源交易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肥东县政务服务中心 B区四楼 

联系人：方工 

联系方式：0551-67758793                                                 

2025年 0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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